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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绩效

评价组到我市开展绩效评价

3 月 29 日至 30 日，省商务厅委托第三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

合示范项目绩效评价组对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项目

开展绩效评价。兴宁市委常委、副市长蓝蓝，梅州市商务局电

商科副科长袁谭嘉，兴宁市科工商务局副局长丘炜参与绩效评

价工作全过程。



在绩效评价首次会议上，绩效评价组对此次绩效评价的工

作流程、主要内容、纪律要求进行说明。蓝蓝向绩效评价组介

绍了我市创建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的基本情况及工作成

效。与会人员观看了兴宁市电子商务进农村项目专题汇报片。

会后，绩效评价组针对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

的资金使用、项目实施和制度落实等情况进行现场检查。

3 月 29 日下午，绩效评价组到兴宁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

心、农产品检测初加工中心、市级物流配送中心现场查看运营

情况，抽查了宁中镇电商服务站、星民村电商服务站、黄岭村

电商服务站、仁里村电商服务站（省定贫困村）、太村村电商

服务站（省定贫困村）等 5 个镇村电商服务站点的建设运营、

系统实操、台账管理等情况，袁谭嘉、丘炜及相关工作人员陪

同检查。



3 月 30 日，兴宁市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绩效

评价末次会议在兴宁市电子商务公共服务中心举行，绩效评价

组、梅州市商务局相关领导、兴宁市相关部门及项目承办企业

参加会议。

会上，绩效评价组组长刘俊林对我市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

示范项目的创建工作表示充分肯定，反馈了项目建设、运营管



理等方面的不足，提出了整改要求。丘炜表示：一是正确对待

此次绩效评价工作，坚持问题导向；二是虚心听取专家意见，

对照专家组提出的问题清单，对标绩效标准，逐项整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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